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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總第 468 號 政府 提案第 10513 號 之 4 

 

案由：衛生福利部函，為修正「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」第四條

條文，請查照案。 

 

衛生福利部函 

受文者：立法院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30 日 

發文字號：衛部心字第 1061761799B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「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」第四條修正總說明、「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」第四條修正

條文對照表、發布令掃描檔各 1 份 

主旨：「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」第四條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30 日以衛部心字第

1061761799 號令修正發布，謹檢送發布令、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 1 份，請查照

。 

正本：立法院 

副本：行政院法規會、本部法規會（均含附件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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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令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30 日 

發文字號：衛部心字第 1061761799 號 

附件：修正「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」第四條 1 份。 

 

修正「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」第四條。 

 附修正「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」第四條 

 

部 長 陳   時   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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